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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即英文“Goods”的音

译，是指围绕二次元IP周边商品

的消费文化和经济形态。据艾媒

咨询发布的《2024—2025年中

国谷子经济市场分析报告》显示，

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

模达1689亿元，预计2029年超

过3000亿元。

吧唧（徽章）、立牌、卡牌、手

办……年轻人购买这些被称作

“谷子”的二次元周边，已成为不

可忽视的消费新现象。“谷子经

济”快速成长，风口之上，“谷子”

的质量安全与监管也备受关注。

新华社 勾建山 作

质量良莠不齐

《人民法院报》郭燕 马腾 陈雨倩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原告向法院提交证

据时将于己不利的聊天记录进行了删减，被

被告当庭拆穿。法院将如何认定这一行

为？原告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近日，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对原告作出训诫并罚款的司法

惩戒决定，判令被告支付相应货款。

某海产公司经营水产销售业务。

2021年12月起，乔先生陆续在该公司购

买水产产品，双方通过微信不定期对账、催

款、付款。后来，因乔先生未结清货款，某

海产公司将乔先生诉至宝山区法院，请求

判令乔先生支付货款。

某海产公司庭前向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

记录显示，乔先生累计欠付货款13万余元，某

海产公司多次催讨，乔先生未曾提出异议，仅

希望延长付款期限。某海产公司表示，乔先

生对欠款金额均认可，仅因资金周转困难而

无力付款，双方就案涉金额无争议。

庭审中，被告乔先生辩称，某海产公司

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实，其存在将微信

聊天记录部分内容进行删减的行为。双方

微信对账时，自己曾对一部分欠款提出过

异议，并且还陆续通过微信向某海产公司

支付货款3万余元，现在自己应仅欠某海

产公司8万余元货款，并向法庭出示了双

方微信聊天全部记录。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被

告乔先生确实在微信聊天中对货物的单

价、重量、死亡率、免赔率等影响货款金额

的因素提出过异议，并支付过部分货款。

但原告某海产公司将上述内容及转账记录

均予以删除，仅摘选了对其有利的部分作

为证据提交。该行为是对影响案件基本事

实认定的重要证据进行有倾向的摘录和删

减，属于变造证据，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审

理案件，有必要对原告某海产公司的行为

加以警示惩戒。

据此，宝山区法院依法对某海产公司

作出训诫并罚款的司法惩戒决定。决定作

出后，某海产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复议。上海二中院复议维持

原决定。

对于买卖合同纠纷，宝山区法院依据

认定事实，扣除了乔先生所提异议中的合

理部分，判令乔先生支付某海产公司货款

8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

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司法权威不容挑战，诚信底线不可逾

越。当事人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逃避责

任，向法院提交虚假证据，不仅无法达成自

身诉讼目的，还会受到相应惩处。

伪造证据是指行为人故意制造本不存

在的虚假证据，而变造证据是指对已有的

真实证据进行篡改、歪曲，使其丧失证明力

或提供错误信息，误导法院对案件事实的

认知和判断。司法实践中，除删减聊天记

录外，也存在模仿伪造他人签名指印、篡改

文书、变造机关公文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

为。法院会根据情节轻重，作出罚款、拘留

等处罚决定，甚至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在社交软件盛行的当下，聊天记录已

成为一种常见的电子证据。当事人若要提

交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应保证其内容的真

实、完整，无删减、摘录情况。一方面，当事

人需证明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另一方

面，当事人需提供未经有倾向性删减的完

整副本，并当庭出示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

（手机、计算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以供法

院核实审查。

伪造、变造证据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

为，会直接冲击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增加

法院查明事实的难度，严重损害正常诉讼程

序。当事人作为首要责任人，参加诉讼时切

勿心存侥幸，应秉持诚信原则，仔细核实证

据来源，向法院如实提交材料，对案件作如

实陈述，依法维权。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坚

决惩治失信诉讼行为，捍卫司法权威。

法官在此郑重提醒，诉讼参与人应遵

守“证据三不原则”——不伪造、不隐瞒、不

篡改，自觉成为司法权威的维护者，共同捍

卫司法公信力。

《工人日报》黄洪涛

项目撤销，岗位缩减，公司让员工

抓阄定去留？以这样的方式解除劳动

关系，法院会如何判决？近日，江苏省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给出答案：公司行为违法！

于磊于2021年12月入职某物业

公司，与另外2名同事一同被派至某

项目担任司机。

2023年7月31日上午，该物业公

司法定代表人告知于磊等3名司机，

因公司项目撤销，现岗位仅需保留2

名司机，3人需通过抓阄形式决定去

留，抽中“离开”的人需要解除劳动关

系。于磊抽中了“离开”的签，被要求

于2023年8月1日起不用再到岗。

于磊认为，公司这一行为系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须支付赔偿金。经仲

裁前置程序后，于磊将该物业公司诉

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赔偿金。本案中，物业公司

因其业务调整无法为于磊等人提供

原工作岗位，在此情况下，公司可以

与于磊等人协商调整工作岗位或者

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但

是，该公司采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劳动

者去留，违反了劳动关系平等自愿原

则，且于磊并不属于用人单位可以单

方辞退的情形，故法院认定该物业公

司属于违法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

应支付赔偿金1.8万元。该物业公司

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

经审理维持原判。

法官释案：
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劳

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作了明确的列举

式规定，旨在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

性、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用人单位

在法定情形外另行制定的解除条款，

只能是对法定解除权的合理解释和

延伸，不得超出必要范畴。

具体到本案中，若该物业公司确

实存在项目撤场等变动，应与员工协

商沟通调整工作岗位或协议一致解

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员工经济补偿。

采用抓阄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辞退

员工，暴露出的是对劳动法律和劳动

者权益的漠视，也违背了用工管理的

基本规范。

提交证据时，将于己不利的聊天记录删掉？
法院：这属于变造证据，加以训诫并罚款

梁心慈 作

抽中“离开”的员工解除劳动关系

企业抓阄决定“谁留谁走”，违法不？

《人民日报》亓玉昆

案情：
房产经纪人小夏向购房者小雨推荐了一套房屋，

并通过微信告知小雨：“这套在3号楼25层，总高26

层。”小雨查看该中介公司网上出售信息，该房屋标注

的是“高层”。看房后，小雨和原房主小张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合同载明该房屋所在楼栋总层数28层，其

中地上26层，地下2层，该房屋位于25层。小雨向中

介公司支付居间代理费9万余元。

可不久后，小雨入住新家却发现，自己家是顶层，

楼上没有26层。小夏回复：“你这个房子不是完全的

顶层，当时跟你说了，就客厅上面没有住户，其他房子

上边都有26层。”小雨仔细观察后，发现所购房屋就是

纯顶层。小雨认为自己举全家之力购房，所购房屋却

是夏热冬凉的顶层，中介公司提供不实房源信息，侵害

其合法权益。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小雨诉至法院，要求

该中介公司全额返还中介费并赔偿房屋差价损失。

判决：
办案法官赴房屋现场勘验，小雨家楼栋电梯按钮

共有26层，乘坐电梯到达25层后，楼道里有一排窗

户，从窗户看向小雨房屋，上面没有任何建筑物。

法官介绍，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

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为

此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

条规定，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

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

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

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表示，房屋所在楼层关系到购房人的住房体

验及房屋价值，楼层信息系影响购房人判断的重要信

息，中介人在履行中介服务时应如实告知。小雨购房

前，小夏告知小雨“这套在3号楼25层，总高26层，业

主卖房换房”，并未明确告知小雨该房屋为顶层，其关

于楼高的表述易让小雨陷入错误判断。小雨入住后

发现房屋实际为顶层，再与小夏联系，小夏仍称“总高

就是26层……你这个房子不是完全的顶层”，由此可

见小夏在小雨购房前，自身对小雨房屋情况没有完全

掌握，未能向小雨提供房屋的准确信息。

中介公司作为中介服务机构应向购房人提供全

面、准确的信息，在未能完全掌握房屋信息的情况下，

不能仅凭自己的带看经验进行介绍。结合在案事实，

可以认定中介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据此，法

院判决中介公司退还小雨居间代理费9万余元。

买“次顶层”变顶层
中介公司该负责吗？


